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滙富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軟庫中華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包銷商

配售包銷商

滙富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軟庫中華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新富證券有限公司

進匯證券有限公司

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公開發售包銷商

滙富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軟庫中華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新富證券有限公司

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投證券國際經紀有限公司

華富嘉洛證券有限公司

鴻鵬資本證券有限公司

包銷安排及開支

公開發售包銷協議

根據公開發售包銷協議，本公司已同意根據公開發售（按照本招股章程及申請表格

所載條款及條件並在其規限下）提呈公開發售股份以供香港公眾人士認購。待上市委員

會批准股份（僅可予以配發）上市及買賣，以及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六日（或獨家保薦人

代表公開發售包銷商可能同意的較後日期）或之前達成公開發售包銷協議所載若干其他

條件之情況下，公開發售包銷商已個別同意按本招股章程及申請表格的條款及條件，申

請或促使他人申請根據公開發售提呈惟未獲認購的公開發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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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售包銷協議亦須待配售包銷協議獲簽立及成為無條件且並無根據其條款被終

止後，方可作實。

終止理由

倘於上市日期上午八時正之前任何時間發生以下任何事件，則可終止公開發售包銷

商於公開發售包銷協議項下之責任：

(a) 以下者發展、發生或生效：

(i) 任何新法律或政府法規，或發生任何性質的其他事件，而獨家保薦人代表

公開發售包銷商全權認為對本集團的業務或其任何部分造成或將造成不利

影響或對股份發售造成不利影響；或

(ii) 本地、全國、國際、金融、政治或經濟情況的任何變動，而獨家保薦人代

表公開發售包銷商全權認為對股份發售造成不利影響；或

(iii) 市況出現任何不利的變動，而獨家保薦人代表公開發售包銷商全權認為對

股份發售造成不利影響並導致繼續進行股份發售變為不智或不宜；

或

(b) 任何公開發售包銷商發現任何事宜或事件顯示公開發售包銷協議所載由本公

司、執行董事或控股股東作出的任何承諾、聲明及保證在獨家保薦人代表包銷

商全權認為屬重大的任何方面屬失實或不準確。

承諾

各契諾承諾人已向本公司、獨家保薦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公開

發售包銷商承諾，自本招股章程日期至上市日期起計六個月日期止期間（「首六個月期

間」），將不會轉讓或以其他方式出售由其或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於緊隨股份發售

（或因資本化發行或以股代息或其他方式而產生的本公司任何其他股份或其他證券）後

實益擁有的任何股份或於其中直接或間接持有的權益（包括由其控制的公司的任何股

份，而該等公司為股份的實益擁有人），亦不會就股份設立任何權利（包括設立任何購股

權），並於其後六個月（「次六個月期間」）出售任何該等股份時，將採取一切合理措施，

以確保任何該等出售將不會導致股份的市場出現混亂或造市情況。

包 　 銷

– 214 –



控股股東亦已向本公司、獨家保薦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公開發

售包銷商承諾，於次六個月期間將不會轉讓或以其他方式出售由彼等或其聯繫人（定義

見上市規則）實益擁有的任何股份或於其中直接或間接持有的權益（包括由彼等所控制

的公司的任何股份，而該等公司為股份的實益擁有人），亦不會就股份設立任何權利（包

括設立任何購股權），以致控股股東個別或整體不再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

則）。

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已各自向獨家保薦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

辦人及公開發售包銷商承諾，在取得獨家保薦人（代表公開發售包銷商）的事先書面同

意前，除根據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將予發行的股份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不

會於首六個月期間發行任何股份或其他證券，或授出或同意授出任何購股權、認股權證

或附有權利可認購或以其他方式收購股份或其他證券或購回本公司任何證券的其他權

利，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不會於次六個月期間發行任何股份或其他證券，或授

出或同意授出任何購股權、認股權證或附有權利可認購或以其他方式收購股份或其他證

券或購回本公司任何證券的其他權利，以致控股股東個別或整體不再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定義見上市規則）。

各控股股東已向本公司、獨家保薦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公開發

售包銷商進一步承諾，彼等於首六個月期間及次六個月期間內：

(a ) 倘將彼實益擁有或控制的本公司任何證券或當中權益予以質押或抵押，彼將隨

即就有關該等質押或抵押連同所質押或抵押的證券數目和類別以及作出該等質

押或抵押的目的向本公司發出書面通知；及

(b) 當彼知悉或接獲承質押人或承押記人指示（不論口頭或書面），任何該等已質押

或已抵押的本公司證券或當中的權益將予以出售，彼須隨即就有關該等指示及

該等出售的詳情向本公司、獨家保薦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及

公開發售包銷商發出書面通知，

而本公司已向獨家保薦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公開發售包銷商承諾，

會於接獲任何契諾承諾人的通知後根據上市規則儘快通知聯交所有關該等質押、抵押或

上述指示，並就此作出公佈。

配售包銷協議

就配售而言，預期配售包銷協議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或前後訂立。根據配售

包銷協議並受限於當中所載條款及條件，配售包銷商將個別同意認購或促使認購配售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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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包銷協議將載有與公開發售包銷協議相若的條款（ 載於上文「終止理由」一

段），即可允許配售包銷商終止彼等各自於配售包銷協議項下的責任。

佣金及開支

包銷商將會收取全部發售股份總發售價的 5%作為佣金，並從中支付任何分包銷佣

金。此外，獨家保薦人將會收取財務顧問及文件編撰費。包銷佣金、財務顧問及文件編

撰費、聯交所上市費、法律及其他專業費用，連同適用的印刷及有關股份發售的其他開

支估計合共約41,600,000港元，將由本公司支付。

包銷商於本公司的權益

除彼等各自於公開發售包銷協議及配售包銷協議項下的權益及責任外，概無包銷商

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擁有任何股份權益，或擁有可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的任何證券的任何權利（不論可否依法執行）或購股權。

最低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及董事將確保於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將維持最少相當於已發行股份

總數25%之公眾持股量。

包 　 銷

– 216 –




